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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资格审查条件附录 1 至附录 4

附录：
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（资质最低条件）

资质要求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。

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（业绩最低条件）

业绩要求

近 5 年内（2020 年 7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止）至少承担过 1 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或

调整类似项目。

注：

1.投标人得业绩应符合投标人须知附表 3.5.2 项的规定。

2.类似项目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“划定”或“划定方案”或“规划”或“调整”或“调整可行性研究”

或“优化调整方案论证”研究项目。

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（信誉最低条件）

信誉要求

满足投标人须知正文第 1.4.4 项规定的要求。

附录 4 资格审查条件（人员最低要求）

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

项目负责人 1
具有生态环境类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国家注

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（注册证书必须在投标单位注册）。

注：

1.投标人应保证足够技术力量投入，保证项目顺利开展。

2.项目负责人须在投标时填报并提供招标文件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3.招标人有权根据项目的特点、工作量及项目进度情况要求增加相应的人员，由此不存在索赔问题。


